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0007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莉 刘丹

电话

024-23838888-3715 024-23838888-3703

传真

024-23408889 024-23408889

电子信箱

zxstock@vip.sina.com zxstock@vip.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3,134,352,

295.50

3,479,505,

921.49

3,479,505,

921.49

-9.92%

3,364,761,

044.16

3,364,761,

04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元

）

83,690,595.64 106,644,887.89 50,444,546.36 65.91% 100,308,460.82 56,716,24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09,688,954.62 102,831,548.85 123,926,181.29 -11.49% 98,224,106.65 111,503,64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28,724,394.59 157,945,241.17 157,945,241.17 -81.81% 278,610,617.55 278,610,617.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0 0.38 0.18 66.67% 0.36 0.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0 0.38 0.18 66.67% 0.36 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84% 8.67% 4.92% 2.92% 8.76% 5.79%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2,231,761,

866.79

2,201,796,178.87

2,281,

894,

155.29

-2.20%

2,171,812,

064.86

2,230,775,

87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元

）

1,098,216,

246.97

1,272,409,316.61

1,032,

115,

387.37

6.40%

1,185,294,

848.72

1,008,403,

429.6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5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5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家

33.86% 94,458,091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4% 28,000,000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3% 27,994,195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7% 27,807,154

潘宏图 境内自然人

0.68% 1,894,333

海南文清实业有限公

司

其他

0.45% 1,262,000

吕彬 境内自然人

0.40% 1,129,802

徐超 境内自然人

0.33% 927,065

章华定 境内自然人

0.31% 870,000

东方汇理银行 其他

0.31% 859,2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

。

其他股东未知有其他关联关系

，

也未知有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潘宏图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84,333

股

;

吕彬通过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29,802

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面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市场形势和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上下紧密围绕董事会年初制

定的经营目标和全年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大营销”和“四个服务”观念，突出抓好调整布局结构、创新营

销策划、推进网上购物等重点工作，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1.34亿元，利润总额实现11,821.41万元，净利润

实现8,369.06万元，实现了企业经营的平稳发展。

（1）扎实开展营销创新“四项工程”（即营销基础工程、品牌推广工程、会员发展工程和粉丝培育工

程），将促销和公益文化推广等有机结合，营造消费热点，激活购物氛围。

（2）继续深化布局结构调整，使业态更丰富，布局更合理，动线更清晰，品牌组合更到位，服务功能更

完善，更适应消费需求，购物环境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

（3）中兴云购网成功上线，不断探索O2O全渠道销售新模式；连锁超市不断扩大农超对接、品牌直营

和基地采购规模，提升盈利空间；抚顺时代广场加快布局调改和品牌招商，维护品牌稳定，通过完善制度、

控制成本、创新促销，经营业绩显著提高。

（4）加强客户关系管理，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客户吸引力，扩大会员及粉丝群体数量。

（5）完善公司组织架构，重新修订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管，严格费用预算管理，严控预算外支出；完

善采购制度，规范采购流程，推进企业管理再上新台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简

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外，上述

其他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除下列事项外，其他因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影响不重大。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的要求

：

对首次执行日存在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

辞退福

利

、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

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批准

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3.

应付职工薪酬

4.

其他综合收益

5.

盈余公积

影响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097,976.42 58,963,806.3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57,682,363.84 193,555,516.56

应付职工薪酬

62,709,541.82 42,299,708.84

其他综合收益

5,419,057.21 12,621,225.88

盈余公积

-24,571,298.64 -18,951,264.49

未分配利润

-221,141,687.81 -170,561,380.43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本期 上期

期初净资产

-- -176,891,419.04

其中

：

留存收益

-- -189,512,644.92

净利润

-13,887,217.59 -56,200,341.53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1,940,683.96 -7,202,168.67

专项储备

期末净资产

-252,240,462.87 --

其中

：

留存收益

-259,600,204.04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15-14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3

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本公司9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7名，董

事吴子富先生、独立董事朱舫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授权委托董事长刘芝旭先生、独立

董事石英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3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芝旭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全体与会董事逐项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二、《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三、《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四、《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致同审字（2015）第110ZA2551号审计报告，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

83,690,595.64元，提取法定公积金9,782,715.60元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73,907,880.04元，加

年初未分配利润(追溯调整后)326,779,541.36元，减去当年支付的普通股股利19,530,420.00元，剩余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81,157,001.40元。

结合公司目前的股本状况和资金情况， 董事会提议以2014年末股本总数279,006,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预计共分配股利19,530,42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

至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公司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五、《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年报期间就相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有效沟通， 并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从事公司本年度审计工作进行了总结。审计委员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专业的

业务及服务水平，在从事公司2014年度审计服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重视了解公司经营环境、内

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实施情况，出具的审计报告公正、客观的反映了公司2014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内部控制体系运行情况，审计结果符合公司实际，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根据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提议， 董事会研究决定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2015年度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用期限一年。 公司支付给审计机构的费用为人民币55万元（其中：会计审计费用35万元，内部控制

审计费用20万元）。

上述第1、3、4、5、6项议案提请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

告》全文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

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在确保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

划和资金状况，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以内，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

品的公告》全文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全文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第4、5、6、8、9、10项议案出具独立董事意见， 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十一、《关于补选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补选吴子富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刘芝旭先生（主任委

员）、吴子富、朱会君、林木西、朱舫。

十二、《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15-15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

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本公司9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迟海林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全体与会监事逐项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二、《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三、《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四、《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五、《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六、《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七、《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上述1、2、4、5、6、7项议案提请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九、《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监事会对第9、10项议案出具审核意见， 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十一、《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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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确保资金安全，且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计划连续12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

施相关事宜。

本项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未达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一、委托理财概述

1、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风险可控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与

收益相对固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充分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

益。

2、投资金额使用

连续12个月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3、投资方式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主要用于投资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不投资于股票及其衍生产

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4、委托理财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

宜。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委托理财资金安全可控，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四、风险控制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投资理财决策，实施检查和监控，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进行

委托理财的资金用于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可控的产品品种，风险较低，收益相对稳定，不投资于股票

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证券相关的投资；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

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六、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委托理财情况的说明

1、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91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该理财产品

已于10月8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25.59万元。

2、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业务框架协

议》，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81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该理财

产品已于10月20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33.89万元。

3、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使

用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85天期限中信理财之惠益计划稳健系列12号190期保本型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10月27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18.35万元。

4、公司于2014年5月5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招商银行“存汇盈” 产品协议》，

使用人民币8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85天期限保本保息型“存汇盈” 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11月6日

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06.79万元。

5、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黄河支行签订《广发银行“名利双收” 人民币

理财计划产品合同》，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82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名利双收”

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11月7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59.29万元。

6、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与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

3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365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锦州银行“7777理财”—创赢对公043期365天对

公客户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目前尚未到期。

7、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华夏银行机构客户定制结构性

存款产品销售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82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该理财产品目前尚未到期。

8、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中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使

用人民币8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367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

品目前尚未到期。

9、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与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塔支行签订《创赢对公理财产品协议》，

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365天期限保本浮动收益型“创赢对公062期365天” 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目前尚未到期。

10、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

议书》，使用人民币3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招商银行点金股指赢52249号理财计

划”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3月3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6.04万元。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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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4�年 1�月 26�日起陆续发布八项新会计准则，其

中修订五项：《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

列报》， 新增三项：《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

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范围内施行。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 按照新发布的相关会计准则

结合具体情况修订公司原有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2015年3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范了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

公司按照该准则修订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政策，此项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重大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明确了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

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规范。 公司按照该准则相应修订职工薪酬的会计政策并在财务报表及

附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对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调整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84,080,154.30 80,097,976.42 58,963,806.3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65,764,160.27 257,682,363.84 193,555,516.56

应付职工薪酬

195,975,540.53 62,709,541.82 42,299,708.84

其他综合收益

7,359,741.17 5,419,057.21 12,621,225.88

调整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管理费用

1,678,323.47 61,781,828.24 55,508,582.56

财务费用

16,837,966.65 13,151,960.46 2,614,372.29

所得税费用

-4,629,072.53 -18,733,447.17 -14,530,738.72

3、《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范了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明确了持续经营能力的

评价要素、重要性的判断原则、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附注披露的详细要求等。 公司按照该准

则对财务报表列报进行相应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4、《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了控制的定义，明确了控制的判断原则，增加了特殊

交易的会计处理等。公司按照该准则相应修订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5、《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明确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特殊金融工具的

区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列示的要求，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以及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公司按照该准则

相应修订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并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6、《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规范了公允价值定义，提出了公允价值计量的适用情况

以及相关假设，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以及披露的相关要求。 公司按照该准则相应修订公允价值计

量的会计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7、《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规范了合营安排的定义，明确了合营安排的认定和分类、共同

经营和合营企业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公司按照该准则评估了合营安排的情况、相应修订合营安排的会计

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8、《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范了企业在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以

及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公司按照该准则相应修订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

信息，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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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自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3月27日晚间部分媒体和网上流传一则报道，称包括中兴商业在内的31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

经核实，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一事为媒体误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证监会任何通知。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度投资 股票代码

0006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智度投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韡 薛俊霞

电话

0371-65793081 0371-65793200

传真

0371-65793200 0371-65793200

电子信箱

liuwei@genimous.com xjx9656@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

（

元

）

373,075,635.01 440,411,341.70 -15.29% 482,816,07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8,589,798.29 21,043,027.87 -425.95% -137,576,95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3,533,114.23 -13,637,077.61 -141,350,38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9,812,435.47 28,521,153.23 144.77% 5,951,389.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80 0.0669 -425.86% -0.437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80 0.0669 -425.86% -0.43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1% 10.98% -49.89% -49.06%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

（

元

）

628,927,180.13 722,354,329.16 -12.93% 815,158,5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1,981,108.65 210,570,906.94 -32.57% 172,598,361.3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2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16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智度德普

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3% 63,000,000 63,000,000

河南正弘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22% 29,000,000 0

浙江新建纺织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2,605,589 0

丁朵玲 境内自然人

0.78% 2,444,700 0

赵兴宝 境内自然人

0.76% 2,385,990 0

郭旭 境内自然人

0.69% 2,182,196 0

陆玉芝 其他

0.68% 2,150,368 0

天治基金

－

光

大银行

－

天治

盛世金牛分级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自然人

0.64% 2,007,153 0

廖咏姬 境内自然人

0.61% 1,917,300 0

薛鼎男 境内自然人

0.58% 1,816,11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只有赵兴宝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

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

2,382,490

股股份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仍为仪器仪表、安检设备、软件等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但由于市场需求萎缩，国网订单下降，同时受到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经营状况不够理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3,075,635.01元，同比下降15.29%，利润总额-76,605,558.28元，净

利润-82,159,306.68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589,798.29元，较去年减少-89,632,

826.16元，同比下降425.95%。

二、主营业务分析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变动

营业收入

373,075,635.01 440,411,341.70 -15.29%

营业成本

248,017,785.13 308,998,101.19 -19.73%

营业税金及附加

4,970,647.81 2,380,464.03 108.81%

销售费用

62,898,535.98 39,428,040.35 59.53%

管理费用

84,030,384.79 69,717,083.85 20.53%

财务费用

20,083,172.70 24,373,910.46 -17.60%

研发投入

31,619,140.75 26,529,373.83 19.19%

利润总额

-76,605,558.28 19,876,305.91 -485.41%

营业利润

-83,185,655.57 -22,345,54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8,589,798.29 21,043,027.87 -42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812,435.47 28,521,153.23 144.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1,724.89 56,651,084.58 -112.39%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108.81%，主要原因系本期出口销售免抵税额缴纳附征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59.53%，主要原因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的佣金费用、代理费用上升及主营业务市场

开拓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确认的拆迁补偿

收益金额较大，本期无此类业务；及本期经营业绩不佳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同比增加144.77%，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额增加和收到关联

单位大额资金拆借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12.39%，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收到大额拆迁补偿款，本年无

同类业务发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比减少135,384,982.90元，主要原因系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智度德普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资产重组工作，公司积极配合相关工作，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内幕信息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内控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规章制

度，全面规范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初， 财政部分别以财会 [2014]6�号、7�号、8�

号、10�号、11�号、14�号及 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2014� 年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企

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

权益的披露》 ，要求自 2014年 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

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 财政部以财会 [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要求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

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在编制 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

可比期间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说明

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

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2014

年修订

）》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

列报

（

2014

年修订

）》

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递延收益

+5,600,0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5,600,000.00

《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2014

年修订

）》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

列报

（

2014

年修订

）》

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

净资产以及 2013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及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签名）：赵立仁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

2015-38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七届三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 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路27号景峰国际24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4名，独立董事段东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余应敏

先生代为表决。。

4、会议由董事长赵立仁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68,589,798.29�元，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8,815,279.07元,�加上2013年度未分配利润

-348,591,554.65元，公司2014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97,406,833.72元，公司董事会决定2014

年年度不对公司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详见《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41)。

特此公告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

2015-41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定于2015年4月24日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事项如

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定，提请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4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下午15:00� ～2015年4月24日下午15:00�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5.�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3)投票规则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4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27号景峰国际24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的议案

（

1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2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

（

3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

（

4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

5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

(6)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2．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2015年3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5年3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制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上述议案全部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

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4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30

3.�登记地点：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27号景峰国际第10层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676� � � � �投票简称：智度投资

(3)�在投票当日，“智度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4)�投票具体程序为：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②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以

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均表示同意意见，则可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00

总议案

100

议案一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1.00

议案二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

2.00

议案三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

3.00

议案四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4.00

议案五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

5.00

议案六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6.00

③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投

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7）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2.�采用互联网交易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2）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

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3）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元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

元 大于

1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xuningyan@p5w.net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0755-83991022/83990728/8399119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① 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③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4)�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15:00至2015年4月24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联系地址：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27号景峰国际23层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306室

公司证券管理部。

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费用自理。

3、联系人： 刘韡 薛俊霞

电话：0371－55139520� � � � � �传真：0371－55139521

邮编：450046

特此公告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议案表决权，如没有作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2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

3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

4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5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

6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注：1、本表决票只能用“√”填写，其他符号、数字无效；

2、每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即只能在“同意” 、 “反对” 、 “弃权”三栏中任一栏打“√” ；

3、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表决结果计为

“弃权”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

2015-39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七届三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2015年3月30日，会议在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路27号景峰国际24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2名，监事会主席张海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职工监事薛俊

霞女士代为表决。

4、会议由监事尤笑冰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68,589,798.29�元，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8,815,279.07元,�加上2013年度未分配利润

-348,591,554.65元，公司2014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97,406,833.72元，公司董事会决定2014

年年度不对公司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对2014年度有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对董事

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和摘要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该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

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本报告期除继续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人民币捌仟万的贷款提供等额连带责任信用担保外，未发现

其他对外担保情况及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非

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4、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和相关文件的要求，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适当，公司决策程序合法，内部控制制

度较为健全，未发现公司董事会、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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